


河北省财政厅文件


冀财会〔2026〕2号


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开展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财政局，雄安新区财政局，省直各部门：
为扎实做好我省2025年度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财会〔2025〕24号）和《财政部关于开展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26〕2号）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内部控制对于防范风险、提高管理效能、保障目标实现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其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要完善管理机制理顺管理关系，切实加强对本地（部门）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和内部控制评价牵头部门（岗位）并确保相互分离，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明确时间节点与职责分工，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单位“按时报送、应报尽报”，有序推进内部控制评价与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汇总、审核、报送、分析、应用等工作。
（二）内控评价工作开展安排。一是省市各部门及所属单位全面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并同步开展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报送的内部控制报告应当包括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复核意见。二是省市各部门及所属单位应当依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财会〔2025〕24号）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各部门应当结合部门实际情况，在部门内控评价基本指标基础上设置补充指标，“部门是否设置单独内部控制评价补充指标”作为部门内控评价的内容之一。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根据单位内控评价基本指标（详见附件1）、部门内控评价基本指标（详见附件2）和补充指标，以能够反映内部控制真实情况的相关材料为支撑，对本单位、本部门内控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科学客观评价，形成单位、部门内控评价结果与评价报告，并提交主管部门（上级单位）复核。主管部门（上级单位）应在内控报告填报系统中对所属单位（下级部门）提交的内控评价报告进行复核并下发复核意见。各部门、各单位应根据复核意见补充完善整改情况，形成最终的内控评价报告报告及复核意见。三是县级各部门及所属单位、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暂不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仅编报内部控制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三）真实准确填报。各单位应当根据2025年度内部控制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及时准确编制本单位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详见附件3）。各部门应当及时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进行汇总，编制2025年度部门汇总内部控制报告（详见附件4）。各市县应当及时对本地区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进行汇总，编制2025年度地区汇总内部控制报告（详见附件5）。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填报的内部控制报告及佐证材料，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脱敏脱密处理，严禁报送涉密信息。
（四）强化审核把关。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报告的审核工作，不断提高报告质量。各单位应当参照审核指南，对本单位填报的内部控制报告、评价报告及佐证材料进行审核，重点关注内部控制报告的规范性与完整性、内部控制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以及佐证材料的真实性与相关性。各级汇总单位应当参照审核指南，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进行审核，并在内部控制报告中全面反映审核情况。未经审核的内部控制报告不得上报。省财政厅将引入AI大模型审核工具，对各市县、各部门上报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部控制报告及佐证材料等进行全面系统审核，反馈有关问题并指导督促整改。各市县、各部门依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财会〔2025〕24号）抽取一定比例的所属单位，对其内部控制建设情况、内控评价工作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并对发现的问题督导落实整改情况，必要时可按规定借助外部专家力量参与相关工作。
（五）深化结果应用。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以内部控制评价与内部控制报告编报为抓手持续巩固财会基础规范活动成果，因地制宜开展内部控制专题分析、问题整改和成果应用工作，针对财会基础规范活动中排查出的问题、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与薄弱环节，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动态调整完善机制、问题适时复盘评估机制、工作定期指导督促核查机制并确保有效运行，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形成制度“建、用、评”闭环管理；深入挖掘内部控制在完善单位管理制度、绩效管理、监督问责、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的应用价值。
二、编报要求
（一）编报范围。2025年度内部控制报告编报范围为全省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原则上凡报送决算报告的行政事业单位均应报送内控报告，未编制决算报告但属于内控报告编报范围的行政事业单位也应报送内控报告。填报内控报告前已撤销的部门（单位）、2025年度新成立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执行企业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行政事业单位不编报2025年度内控报告。
（二）编报方式。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可于3月15日后通过河北省财政省级业务专网登录“河北省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评价和内控报告系统”（https://tybb.hecz.cn）开展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报告用户延续使用上年度账号，登录名规则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报表类型+@NKBG（报表类型：填报单位是0，汇总、部门、财政单位是7）；评价用户为本年度新增账户，登录名规则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报表类型+@NKPJ（报表类型：填报单位是0，汇总、部门、财政单位是7）。首次登录使用系统初始密码，登录后务必先修改密码再进行业务操作。确实不宜通过网络方式填报的部门和单位，可通过单机版软件填报。单机版软件由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联系获取。采用单机版报送的部门应当将报告的可编辑版本、加盖公章的封面扫描件，以及从单机版填报软件导出的JIO格式数据文件报送同级财政部门。
（三）报送内容及时间。各地市财政部门、省直各部门应于2026年4月30日前完成对下级财政部门上报的地区汇总内控报告及同级部门汇总内控报告、部门所属单位内控报告的审核和汇总，形成地区汇总、部门汇总内控报告，并将可编辑版本及加盖公章的报告封面扫描件上传至内控报告填报系统。省直各部门汇总内控报告应当由本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各地市汇总内控报告应当由财政局主要负责人签名或盖章。
三、其他事项
（一）编报指导。编报指南、审核指南、问题解答、讲解视频等资料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可在内控填报系统的“下载中心”中查看。省财政厅已建立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报告编报群和地市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编报群（沿用上年度编报工作群），为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及地市财政部门提供编报指导，如负责编报工作的相关人员发生变更，请及时更换入群人员。
（二）总结通报。省财政厅将适时开展省直部门及单位、各地市内控报告的审核工作，并结合省直部门和各地市财政部门年度内控报告编报情况，对省直各部门、各地市财政部门2025年度内控评价、内控报告编报工作进行总结通报，并作为财政管理绩效考核的参考依据。
（三）联系方式。省财政厅会计处业务咨询电话：031186773310/031186773357/031186773352；技术服务电话：13143488016/18830150719/19933104284/19943445599。

附件：1.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
2.2025年度部门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
3.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
4.2025年度部门汇总内部控制报告
5.2025年度地区汇总内部控制报告



河北省财政厅
2026年3月3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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